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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

25日在山东省蓬莱市海港路2号蓬莱饭店召开，会议由监事文立胜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现场举手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文立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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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16年5月12日

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5月25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孙希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二、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选举孙宪法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三、表决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五人，包括董事长孙希民、副董事长孙宪法、董事周东、董事于

乐洪及独立董事刘嘉厚，董事长孙希民为主任。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独立董事张云龙、独立董事胡卫华及董事张东明，独

立董事张云龙为主任。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独立董事胡卫华、独立董事刘嘉厚及董事郭

志春，独立董事胡卫华为主任。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三人，包括独立董事张云龙、独立董事刘嘉厚及董事长孙希民，

独立董事刘嘉厚为主任。

四、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孙宪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

五、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聘任张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张东明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联系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2-3号

电 话：0535-5637723

传 真：0535-5855999

电子邮箱：minhe7525@126.com

六、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周东先生、张东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曲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管《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事项发表了同意聘任高管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吕中民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八、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高小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2-3号

电 话：0535-5637723

传 真：0535-5855999

电子邮箱：minhe7525@126.com

公司董事及高管简历详见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5），财务总监，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财务总监简历

曲平，男，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蓬莱市南王供销社会计；蓬

莱市供销社综合公司财务科长；蓬莱市供销社饮食服务公司财务科长；蓬莱市蓬仙制冷空调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持有公司

股票3000股，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吕中民先生，61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蓬莱市潮水

镇低压电器厂财务科长、蓬莱民和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高小涛，男，35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至今任山东民和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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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25日下午2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24日—2016年5月25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4日15:00� 至2016年5月2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省蓬莱市海港路2号蓬莱饭店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孙希民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数额130,212,44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302,046,632�股的 43.1101%。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7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7,859,

3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3310%。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2,

353,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91%。

（4）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人，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为2,353,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91%。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9、股权登记日

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独立董事在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

3、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激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4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35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逐项表决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议案，孙希民先生、孙宪法先生、周东先生、张东明先

生、郭志春先生、于乐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1表决通过《选举孙希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1.2表决通过《选举孙宪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1.3表决通过《选举周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1.4表决通过《选举张东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1.5表决通过《选举郭志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1.6表决通过《选举于乐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2、逐项表决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议案，胡卫华先生、张云龙先生、刘嘉厚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表决通过《选举胡卫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2.2表决通过《选举张云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2.3表决通过《选举刘嘉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13、逐项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议案，文立胜先生、崔华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表决通过《选举文立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13.2表决通过《选举崔华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2,352,801�股。

文立胜先生、崔华良先生与职工代表监事李伟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最近二

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4、审议《关于拟任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弃权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2%。

同意2,352,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7％。

15、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0,212,149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 0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弃权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2%。

同意2,352,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杨依见律师发表意见：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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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

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公司董事及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张月明监事主持。会议经过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推选张月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张月明：男，1967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6月至今任公司子公司江阴中南重工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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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

25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陈少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陈少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陈少忠：男，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中国国籍，1967年11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大专学历，

1987年至今历任江阴江南高压管件厂厂长、董事长，江阴中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至今

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8月至今任控股子公司江阴中南重工装备董事长兼总经理；2008

年5月起任中南研究所执行董事；2008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99.17%的股份，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陈澄是父子关系，除此之外，陈

少忠与本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陈少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任期同于本届董事会，届满后可

续聘。

（陈少忠先生简历同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刘春先生为公司首席文化官的议案》，任期同于本届董事会，届满后

可续聘。

刘春：男，中国传媒大学硕士，长江商学院EMBA毕业，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广西大学等兼

职教授。1994年到2000年，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青少部、新闻评论部，担任大型栏目《新闻调查》的

执行制片人，先后创作大型纪实节目几十部，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2000年至2011年，供职于凤

凰卫视，先后担任助理总策划、助理台长、副台长、执行台长，同时，担任凤凰北京节目中心主任，

负责凤凰中文台的日常管理与节目创新，策划创办了凤凰中文台的众多栏目，包括《凤凰大视

野》《一虎一席谈》《冷暖人生》《社会能见度》《世纪大讲堂》等，其中，独立策划完成了《凤凰

大视野》的千余部纪录片。2012年5月，加盟搜狐公司，曾任搜狐公司副总裁，搜狐视频COO兼

搜狐总编辑。2013年11月，从搜狐离职。2015年2月至今任公司首席文化官，刘春与本公司现任的

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聘任吴庆丰先生、陈澄先生、陈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任期同

于本届董事会，届满后可续聘。

吴庆丰：男，1976年12月出生，注册会计师，本科学历，2000年7月至2002年11月在江苏扬子

江药业集团公司任成本会计，2002年12月至2006年12月在江苏中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任

财务经理。2006年12月－2008年1月在本公司任财务部经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2013年11月26日至今任公司董事，2014年2月27日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持有公司股票1,172,

000股。吴庆丰与本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澄：男，199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年9月至2014年7

月，就读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现任子公司江阴中南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是公司董事长陈

少忠之子，除此之外，陈澄与本公司现任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光：男，1979年1月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湖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2007

年至2016年4月，任中国证券报记者、北京业务总监、公司业务部主任助理等职。于2014年7月取

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陈光与本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聘任陈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任期同于本届董事会，届满后

可续聘。

（陈光先生简历同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聘任田自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任期同于本届董事会，届满后

可续聘。

田自强：1976年9月出生，会计师，本科学历，1996年9月至2000年7月，就读于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会计系；2000年7月至2003年3月， 任郑州永和制药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03年3月至

2005年3月，任河南省康信医药有限公司总账会计；2005年3月至2007年6月，任明电舍（郑州）电

气工程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07年6月至2008年1月，任公司财务主管；2008年1月至2014年11月，

任公司财务经理；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任苏州久美玻璃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2015年10月至今，任公司财务经理。田自强与本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设主任委

员一名，负责召集和主持各委员会会议，除战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陈少忠先生担

任外，其他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拟定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少忠

委员：吴庆丰、刘春、王辉、李志刚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林林

委员：胡晓明、吴庆丰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晓明

委员：陈少忠、曾会明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曾会明

委员：陈少忠、唐林林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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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25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24日－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

月24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陈少忠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306,016,1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22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

244,166,600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3.05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1,

849,544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3720％。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公司聘

请的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胡晓明、唐林林、曾会明为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已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自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届满。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选举方式选举陈少忠、吴庆丰、刘春、王辉、李志刚、陈澄、胡晓明、唐

林林、曾会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陈少忠：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吴庆丰：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刘春：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王辉：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李志刚：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陈澄：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胡晓明：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唐林林：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曾会明：同意票263,63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86.1521%；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72,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2.3196％；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306,016,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1,09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306,016,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1,09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提名潘和清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届满。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情况：同意票306,016,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1,09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

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换届选举董事，董事人数发生变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有关公司董

事人数进行了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原：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五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为：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九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2、原：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二名，设董事长一人。

修改为：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事长一人。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5日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选举高管的独立董事

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中南红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少忠为总经理，聘任吴

庆丰、陈澄为副总经理，聘任刘春为首席文化官，聘任陈光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田自强

为财务总监。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

关于以上高管的提名程序合法有效，以上人员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任职资格，同意以上人员担

任公司高管。

独立董事签字：

胡晓明 ___________� � � � � �唐林林_________� � � � � � �曾会明________

201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28� � � � � � �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2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16年5月24日、5月25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6年5月24日、5月2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多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章安强先生书面问询核

实，截止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除公司

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5日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股票代码：600107� � � � �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2016012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并继续停牌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2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北

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尔雅集团” ）的通知，美尔雅集团实际产权所有者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建银股份湖北分行” ）已于2016�年 4�月 15�日

至2016�年 5�月13日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武汉光谷产交所” ）公开对外挂

牌出让其持有的尔雅集团公司79.94%股权，在公告期内有 2�个竞买人在产权交易机构办理了

意向受让登记。根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武汉光谷产交所于

2016年5月19日采取公开网络竞价的方式竞拍上述股权。（详见本公司2016年4月14日和2016年

5月19日披露的2016004号、2016010号公告）。

依据竞拍结果，中纺丝路（天津）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以56,522万元竞得上述股权，建银

股份湖北分行与中纺丝路天津公司与2016年5月24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按照合同约定

建银股份湖北分行将其持有的美尔雅集团79.94%的股权转让给中纺丝路（天津）纺织服装科

技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将导致我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由于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涉及到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职工安置费用支付、产权交割等相关手

续等，构成产权交易合同生效相关条件，同时还需办理工商变更、信息披露等相关手续，相关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性，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6年5月26日（周四）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通过大股东督促各方，尽快落实上述事项，争取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3个交易日内

（含停牌当日）公告进展情况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6-038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

佩华女士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杨佩华女士将其通过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豹国际” ）持有的本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份3,600万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为第三方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

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6年5月24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杨佩华女士通过欧豹国际共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8.68%。截至

本公告日，杨佩华女士累计质押欧豹国际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6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11.21%。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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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57� � � �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2016-02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26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 195, 665, 2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8, 046, 606, 5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 149, 058, 7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26050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6.3543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61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王宜林先生主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独立董事陈志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董事会秘书吴恩来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84, 529 99.999923 117, 200 0.000074 4, 800 0.000003

H股 7, 097, 791, 760 99.302827 12, 891, 297 0.180358 36, 940, 000 0.516815

普通股合计： 165, 144, 276, 289 99.969761 13, 008, 497 0.007875 36, 944, 800 0.022364

2、议案名称：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84, 529 99.999923 117, 200 0.000074 4, 800 0.000003

H股 7, 098, 161, 560 99.310374 12, 352, 697 0.172826 36, 938, 000 0.516800

普通股合计： 165, 144, 646, 089 99.970088 12, 469, 897 0.007549 36, 942, 800 0.022363

3、议案名称：201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84, 729 99.999923 117, 000 0.000074 4, 800 0.000003

H股 7, 106, 567, 970 99.428223 3, 929, 387 0.054976 36, 938, 000 0.516801

普通股合计： 165, 153, 052, 699 99.975187 4, 046, 387 0.002450 36, 942, 800 0.022363

4、议案名称：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76, 129 99.999917 90, 400 0.000058 40, 000 0.000025

H股 7, 109, 553, 898 99.447412 2, 566, 859 0.035905 36, 938, 000 0.516683

普通股合计： 165, 156, 030, 027 99.976007 2, 657, 259 0.001609 36, 978, 000 0.022384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1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84, 729 99.999923 77, 000 0.000049 44, 800 0.000028

H股 7, 109, 087, 257 99.441534 2, 986, 800 0.041779 36, 938, 000 0.516687

普通股合计： 165, 155, 571, 986 99.975758 3, 063, 800 0.001855 36, 982, 800 0.022387

6、议案名称：关于聘用公司2016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84, 529 99.999923 77, 000 0.000049 45, 000 0.000028

H股 7, 097, 348, 489 99.281046 14, 458, 178 0.202248 36, 938, 000 0.516706

普通股合计： 165, 143, 833, 018 99.968814 14, 535, 178 0.008799 36, 983, 000 0.022387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发行公司股票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36, 943, 760 99.993886 9, 617, 769 0.006086 45, 000 0.000028

H股 2, 141, 255, 989 29.964736 4, 967, 725, 701 69.518354 36, 938, 000 0.516910

普通股合计： 160, 178, 199, 749 96.964556 4, 977, 343, 470 3.013056 36, 983, 000 0.022388

8.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徐文荣）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 046, 471, 529 99.999915 90, 000 0.000057 45, 000 0.000028

H股 6, 968, 319, 919 97.513089 138, 465, 541 1.937655 39, 250, 000 0.549256

普通股合计： 165, 014, 791, 448 99.892337 138, 555, 541 0.083876 39, 295, 000 0.0237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4

201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12, 782, 601 98.99 90, 400 0.70 40, 000 0.31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给予董事会发行公

司股票一般授权事

宜的议案

3, 250, 232 25.17 9, 617, 769 74.48 45, 000 0.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谈嘉元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5日


